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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 頁，共 1 頁

屏東縣九如鄉公所 函
地址：904屏東縣九如鄉九如路2段416號
承辦人：黃裕樺
電話：08-7392210
傳真：08-7395458
電子信箱：p229@mail.jiouru.gov.tw

受文者：屏東縣九如鄉九如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9月5日
發文字號：屏九鄉民字第11231109200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主旨 (2399959_11231109200_1_2399959_11231109200_1.pdf)

主旨：檢送本鄉112年08月21日至08月31日適齡國民遷入名冊1

份，請於文到後十日內，查明後函復本所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旨揭名冊請依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妥為保管使用。

正本：屏東縣九如鄉九如國民小學、屏東縣九如鄉後庄國民小學、屏東縣九如鄉惠農國
民小學、屏東縣九如鄉三多國民小學、屏東縣立九如國民中學

副本：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


